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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深圳市民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
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 

 

审核函〔2021〕020256 号 

 

深圳市民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注册办法》）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

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

深圳市民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）向

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，并形成如下审核问询

问题。 

1.截至 2021 年 6 月末，公司商誉金额 13,772.35 万元，主

要为收购深圳市泰博迅睿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泰博迅睿）、广

微集成技术（深圳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广微集成）和深圳市君

安宏图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君安技术）产生的商誉。2020年

和 2021 年上半年泰博迅睿净利润分别为 1,007.02 万元和 293.8

万元；2021年上半年君安技术亏损 388.17万元。2019年和 2020

年末公司分别对泰博迅睿计提 1,004.04万元和 2,927.26万元商

誉减值准备，2020年末对其进行减值测试时假设毛利率为 20%，

息税前利润率在 10.87%至 11.34%区间，2020年和 2021年上半年

其实际毛利率分别为 15.15%和 13.75%；2020 年息税前利润率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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际数据为 8.63%。2020年末公司对广微集成选用市场法进行商誉

减值测试，并将韦尔股份、扬杰科技、士兰微作为市场法可比公

司，2021年 5月收购其 10%股权时则选取韦尔股份、士兰微和捷

捷微电为可比公司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泰博迅睿相关商誉减值测试选取的

毛利率、息税前利润等关键参数与报告期内实际数据存在差异的

原因及合理性；（2）广微集成可比公司选取的依据，与 2021年收

购少数股权时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；（3）结合上述情况及泰

博迅睿、广微集成和君安技术报告期内的行业发展情况、经营情

况、业绩波动情况，说明是否存在商誉减值风险，君安技术和广

微集成未计提减值准备是否合理，与资产组的实际经营情况和经

营环境是否相符，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是否谨慎合理。 

请发行人补充披露相关风险。 

请保荐人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最近三年一期，发行人应收账款和存货余额呈现增长趋势，

应收账款周转次数分别为 3.73、2.35、2.22 和 1.08，呈现下滑

趋势；存货周转次数分别为 2.47、2.37、4.37 和 1.89，存在一

定波动。2020年末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应收账款汇总

金额 13,426.11万元，占应收账款期末余额比例为 60.46%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应收账款周转次数下降的原因及合

理性，结合各类业务应收款项账龄结构、主要客户信用期、期后

回款情况、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说明最近一年一期应收款项坏

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；（2）存货周转次数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，

结合各类业务市场环境、库存商品分类明细及库龄情况、期后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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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情况、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说明最近一年一期存货跌价准备

计提是否充分。 

请保荐人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碳化硅功率器件的研发和产业化项

目（以下简称项目一）2.8 亿元和适用于新型能源供给的高端沟

槽型肖特基二极管产能的提升及技术改进项目（以下简称项目二）

1 亿元。项目一新增 6 英寸碳化硅晶圆年产能 3.6 万片，项目二

新增 6 英寸硅基晶圆年产能 42 万片，2021 年上半年公司同类产

品销量为 4.31万片。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广微集成拟与晶圆代工厂

深圳方正微电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方正微）合作共建生产专线

用于项目，公司出资购买所需设备并提供外延片等原材料，方正

微提供场地和辅助设施等并组织人员生产，公司每季度向方正微

提供订单生产计划，并按约定期限支付晶圆代工费用，方正微应

尽可能按约定数量产出晶圆。合作专线设备的最终所有权归属于

公司，由公司主导在合作专线开发的新工艺和技术归公司拥有。

公司现有同类业务主要采用 Fabless经营模式，最近一期末固定

资产余额仅为 971.37 万元，本次项目达产后年折旧摊销金额

3,848.07万元，占 2020 年公司利润总额的 59.46%。效益测算假

设项目一产品平均单价为 1.68万元/片，公司现有产品平均单价

0.064 万元/片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与方正微的具体合作模式，包括但

不限于合作双方具体盈利模式及会计处理方式、技术开发主导方

的确定方式、产品良率和产能利用率等不达标的责任约定等，方

正微是否针对公司投入的设备成本进行补偿，是否存在约束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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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证方正微按约定数量产出晶圆；（2）发行人现有产品是否由方

正微生产，报告期内与其合作的具体情况，本次募投项目方正微

使用发行人相关设备而不使用自身原有设备或自行购买的原因及

合理性，请发行人结合大额折旧摊销等分析本次合作模式与现有

轻资产模式相比是否具有经济性；（3）碳化硅功率器件的商业应

用处于起步阶段，结合工艺难度、相关研究成果、主要研发人员、

终端验证情况、潜在客户等说明项目一技术、人员、客户储备是

否充足，技术研发和产品量产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是否存在

市场开拓不及预期的风险；（4）结合市场空间、竞争情况、发行

人的市场地位、报告期内相关产品产销率、库存及库龄情况、在

建或拟建产能规模、在手订单或意向性合同（如有）等说明项目

一和项目二建设的必要性，产能消化的具体措施，是否存在产能

闲置的风险；（5）项目一和项目二价格、毛利率等关键假设的依

据，与报告期内相关数据及同行业公司可比案例是否存在明显差

异，相关效益测算是否谨慎合理；（6）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是否

涉及 12 英寸和 8 英寸集成电路芯片生产线建设、12 英寸和 8 英

寸大硅片生产线建设、4 英寸及以上化合物半导体芯片生产线建

设、4 英寸及以上化合物半导体衬底、外延项目及集成电路封装

测试项目，如是，发行人是否取得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、工业和

信息化部出具的非“高风险”项目的意见。 

请发行人补充披露（3）（4）相关的风险。 

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会计师对（5）进行核查

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.截至 2021年 6月末，发行人货币资金余额 1.25 亿元，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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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为银行存款，本次发行拟补充流动资金 1亿元。截至 2021年 6

月 30日，公司持有财务性投资金额为 207.09万元，占发行人最

后一期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 0.41%。根据公司公告，发

行人拟向深圳市海雅达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增资 500万元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结合公司货币资金、资产负债结构、

现金流状况、经营规模及变动趋势、未来流动资金需求和营运资

金及缺口情况等，论证本次补充流动资金的原因及规模的合理性；

（2）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今实施或拟实施的财

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及具体情况。 

请保荐人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请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扉页重大事项提示中，重新撰写与本

次发行及发行人自身密切相关的重要风险因素，并按对投资者作

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需信息的重要程度进行梳理排序。 

请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在十五个工作日内提交对问询函

的回复，回复内容需先以临时公告方式披露，并在披露后通过本

所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。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事

项，除按规定豁免外应在更新后的募集说明书中予以补充，并以

楷体加粗标明；要求说明的事项，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无需增加

在募集说明书中。保荐人应当在本次问询回复时一并提交更新后

的募集说明书。除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内容以外，对募集说明书

所做的任何修改，均应先报告本所。 

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对本所审核问询的回复是发

行上市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，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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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保证回复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 

 

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

2021 年 9 月 30 日 


